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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钰医疗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成都安蒂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收到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四川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监督意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四川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卫生监督意见书 

收到日期：2019 年 2 月 28 日 

生效日期：2019 年 2 月 28 日 

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成都安蒂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蒂康”），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四川卫健委”） 行政处罚决定书(川卫

消罚【2019】002 号)认定：安蒂康的安提可®四价流感病毒抗体喷剂和安易可®

四价肠道病毒抗体喷剂产品两个产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

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了《消毒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第（二）

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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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一）涉嫌违规事实： 

一、安蒂康生产的安提可®四价流感病毒抗体喷剂的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备案

资料所列配方与实际生产投料配方不一致，不符合《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

第六条的规定；产品命名不规范，不符合《健康相关产品命名规定》第八条第（一）

项规定；产品外包装、标签说明书不规范，不符合《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

范》第三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三）项、第十九条的规定。安蒂康

生产的安易可®四价肠道病毒抗体喷剂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备案所列配方与实

际生产投料配方不一致，不符合《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第六条的规定；

产品命名不规范，不符合《健康相关产品命名规定》第八条第（一）项规定；产

品外包装、标签说明书不规范，不符合《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第三条、

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的规定。经核查以上二个产品无违法所得。 

二、安蒂康生产的安提维®口腔抗体喷剂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备案资料所

列配方与实际生产投料配方不一致，不符合《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第六

条的规定；产品命名不规范，不符合《健康相关产品命名规定》第八条第（一）

项规定；产品外包装、标签说明书不规范，不符合《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

范》第三条、第十八条第（三）项、第十九条的规定。卫生安全评价报告评价项

目不全（关键评价项目缺乏检测依据），不符合《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

第十条的规定。安蒂康生产的烧可安®绿脓杆菌抗体喷剂、安提可复®痤疮丙酸杆

菌抗体喷剂两个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备案资料所列配方与实际生产投料配方

不一致，不符合《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产品命名不规范，

不符合《健康相关产品命名规定》第八条第（一）项规定；产品外包装、标签说

明书不规范，不符合《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第三条、第十九条的规定。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一、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川卫消罚【2019】002 号)认为： 

（一）、安蒂康的安提可®四价流感病毒抗体喷剂和安易可®四价肠道病毒抗

体喷剂产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四川省卫健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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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规定，决定对安蒂康给予：没收违法所得 0元，罚款人民币 5万元的行政处

罚。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的规定，涉及企业《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的相关处罚事项，交由原发

证机关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层治理和社会事业局依法进行处理。 

（二）、安蒂康的安提维®口腔抗体喷剂、烧可安®绿脓杆菌抗体喷剂、安提

可复®痤疮丙酸杆菌抗体喷剂产品违反了《消毒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

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依据《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决定给予安

蒂康罚款 5000元的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以上两项合并，决定予以安蒂康没收违法所得 0元；罚款人民币

5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监督意见书（川卫消 2019-003 号）认为：

由于上述产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消毒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要求安蒂康对这些产品做妥善处理，不得出厂和上市销售。生产、销售

的消毒产品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消毒管理办法》和国家

相关管理规定。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此次处罚可能会对公司 2018 年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安蒂康《消毒产品

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已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到期。2018 年 12 月初，安蒂康

已准备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层治理和社会事业局（以下简称“高新区”）

提交《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延期手续，但由于安蒂康舆情事件影响，

高新区口头通知暂停安蒂康《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延续申请的办理。

目前，安蒂康生产车间已经停产，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但上述事项不

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安蒂康拟将认真研究是否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诉讼，申请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于安蒂康后续恢复生产

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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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行政处罚召回安蒂康产品将减少公司本年利润，具体影响金额以年审会

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是 □否 √不适用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一）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安蒂康拥有专业的技术平台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和专利，引领了一个细

分领域。就目前经核查的结果看，产品质量合格，没有产品使用不良反应报道，

产品安全性良好，没有社会危害，没有隐患，没有虚假。经核查无违法所得。 

在大力提倡创新的环境下，安蒂康用四年时间建立了国际国内领先的特异性

鸡卵黄抗体研发和应用平台，其开发应用的五个产品（其中流感抗体喷剂已于

2018年 1月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专利号：ZL2016 1 0385011.5））在研发、

检验、申报备案及生产应用上按消毒卫生用品抗（抑）菌制剂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进行。 

安蒂康是一家诚信经营的创新创业民营企业，在创新的道路上可能有这样或

那样的不完善，但安蒂康没有夸大宣传和诱导消费者，也从未将安蒂康产品按疫

苗来宣传和推广。安蒂康对涉及的“安提可®四价流感病毒抗体喷剂”等五种消

毒产品存在不足和问题的，将积极纠正，进行整改，并考虑在其它领域进行开发。 

对于《行政处罚决定书》（川卫消罚【2019】002 号），安蒂康认为其实质是

鸡卵黄抗体作为消毒产品（抗抑菌剂），现行管理规定尚无抗体类生物消毒产品

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安蒂康的安提可®四价流感病毒抗体喷剂和安易可®四价肠道

病毒抗体喷剂两个产品虽然涉及丙类传染病的消毒产品使用，但都没有导致、更

不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和流行，故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

七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处罚条件。 

综上，安蒂康将与政府及行政主管部门保持有效沟通，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维护公司权利。公司认为安蒂康所涉及的五种产品，产品质量合格，产品安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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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反应报告，产品申报备案程序合法合规，产品生产过程规范。同时，安蒂康将

慎重研究是否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申请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切实

维护股东合法权益。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四川省卫健委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川卫消罚【2019】002 号) 

2、四川省卫健委出具的《卫生监督意见书》（川卫消 2019-003 号） 

 

 

 

中钰医疗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4 日  

 


